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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前於一百

零四年十月七日發布施行，嗣於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部分條文

發布施行。本次考量發放聯合行為案件檢舉獎金，肇始於許多關鍵資訊

取得不易，亟需檢舉人或吹哨者主動提供，惟若檢舉人僅係擷取網頁等

公開資訊即提出檢舉，即與本辦法發放檢舉獎金之立法目的不符，爰修

正本辦法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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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檢舉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不予發放或追回已發放

之檢舉獎金： 

一、 有第四條規定之情

形。 

二、 主管機關尚未處分

前，直接或間接對外

揭露其所提出之檢舉

事實或檢舉之任何內

容。 

三、 使用偽造或變造證

據經法院有罪判決確

定。 

四、依據網路、電視、

廣播、報章雜誌或其

他一般民眾皆可取得

之公開資訊提出檢

舉。 

第九條 檢舉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不予發放或追回已發放

之檢舉獎金： 

一、 有第四條規定之情

形。 

二、 主管機關尚未處分

前，直接或間接對外

揭露其所提出之檢舉

事實或檢舉之任何內

容。 

三、 使用偽造或變造證

據經法院有罪判決確

定。 

考量發放聯合行為案件檢

舉獎金，肇始於許多關鍵

資訊取得不易，亟需檢舉

人或吹哨者主動提供，惟

聯合行為檢舉人所提供之

檢舉資料，倘僅係擷取網

頁等公開資訊，則與聯合

行為檢舉獎金制度欲取得

合意關鍵事證之立法目的

相悖。再者，國內外相關

規定皆有以此作為消極事

由，並據以不核發檢舉獎

金予檢舉人之情形，爰於

本條增列第四款，明定主

管機關應不予發放或追回

已發放檢舉獎金之事由。 

   

 


